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公司章程》以及公司《独立董事

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

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独立

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由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2名激励对象和预留授予部分 

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失去作为激励对象参与激励计划的资格，不再满

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决定回购注销上述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65万股，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6.66元/股，合计金

额为人民币10.99万元。 

我们认为上述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9

号——股权激励》、《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也不会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我们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办理上述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相关事宜，并将该事项提交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控股子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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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我们认为： 

本次控股子公司Evive Biotech Ltd.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其快速引进和吸纳高

端人才，有利于充分调动公司核心研发人员工作积极性，有利于保障核心人员稳

定、积极、长期投入工作，加速推进在研产品研发进程，激励核心人员努力奋斗，

并将自身利益与公司长远发展紧密结合。该事项审议流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Evive 

Biotech Ltd.实施本次股权激励。 

三、《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拟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有利于进一步

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和技术骨干的积极性，推进

公司长远发展。同时，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有利于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

强投资者信心，为公司在资本市场树立良好形象、促进公司未来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本次实施股份回购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

币15,000万元（含），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根据公司经营、财务、研发、

资金状况等情况，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具有可行性。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合法、合规，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具有

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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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对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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